
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115年約僱人員 (屏東地區)

暨115年儲備契約服務員甄試

注意事項公告

一、考試日期：民國115年4月25日（星期六）

二、筆試地點：高雄區監理所所本部二樓道安教室(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號)

(由本所武營路大門口，正面1樓服務台，右轉沿著地面標線指示-綠色標誌

線，至33號窗口上2樓，到2樓後左轉即為甄試筆試試場-道安教室)。

三、考試時間：

  (一)8:50前所本部二樓道安教室報到。

  (二)8:50~9:00測驗預備。

  (三)9:00第一節測驗開始；測驗開始10分鐘後不得入場；50分鐘後才可離場

(包含約僱人員甄試及儲備契約服務員甄試)。

  (四)10:20第二節測驗開始；測驗開始3分鐘後不得入場；50分鐘後才可離場

(僅約僱人員甄試須參加第2節筆試測驗)。

  (五)儲備契約服務員甄試，續進行口試，

      口試報到時間：10:30~10:40，

      口試測驗時間：10:40~約至12:30；

      考生等候區：本所3樓會議室，

      口試測驗地點：本所3樓多功能會議室。

  (六)通過約僱人員甄試第一試人員，續進行第2試口試，

      口試報到時間：13:50~14:00，

      口試測驗14:00~約至16:00；

      考生等候區：本所3樓會議室，

      口試測驗地點：本所3樓多功能會議室。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或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駕駛執照或全

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正本入場應試，未攜帶者不得入場應試。

(二)筆試採「選擇題」測驗，電腦閱卷。答案卡(卷)須用黑2B鉛筆畫記，修正

時須用橡皮擦擦拭乾淨，不得使用修正液(提醒攜帶文具：2B鉛筆、原

子筆、橡皮擦)。

(三)報考「技術類」且具備汽車考、檢驗員證照者，通過第一試(筆試)後，於

第二試(口試)報到時須繳驗汽車考、檢驗員證正本，核驗後始可應

試。


